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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转让实施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19年7月3日 

●实施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为：ST艾森博；股票代码：837563 

一、股票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（一）股票简称由“艾森博”变更为“ST艾森博”； 

（二）股票代码仍为“837563”； 

（三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19年7月3日 

二、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及投资风险提示 

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披露了《公司2018年年

度报告》，公司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了公司2018年12

月31日的财务报表，并于2019年6月28日出具了（中兴华审字（2019）第011562

号）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同时，公司经审计的股东权益合计为-10,696,542.70 元，公司最近一个会

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4.2.8条第（一）

项及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最近一个会

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、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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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股票转让实施风险警示，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加注标识并

公告。 

鉴于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，公司可能出现持续经营风险，公司提醒

投资者注意本公司股票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关于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

公司董事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

计报告的相关事项进行如下说明： 

1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 2018年度报告出具包含持续经

营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《审计报告》，我公司董事会认真了解了形成

无法表示意见的事实基础，作出应对措施如下： 

首先，2019年上半年大幅削减了非核心业务部门的人员和不具备行业领先性

项目的研制，同时将生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包，减少了 70%以上的日常管理和

运营支出。 

其次，在 2019年上半年，在农业植保无人机服务领域进行了重点的开拓，

在江西、湖南、山东、河南等地取得了多个统防统治服务项目，获得了数百万的

飞防订单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行业口碑，为公司下一步拓展无人机服务市场奠

定了基础。 

第三，在江西余干县建立了省内较大规模的飞防服务示范基地，结合当地政

策和市场，摸索建立了产业扶贫和金融扶贫的新模式，为当地解决上百户的脱贫

问题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，同时也为公司赢得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和

市场基础，预计 2019 年将在为农户提供“飞防+药剂+金融支持”一站式服务模

式中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丰厚的回报。 

第四，我们在无人机研制方面坚持在细分领域的创新，不再单纯的研制无人

机飞行平台，而是和产业应用和系统集成相结合，重点研制面向石化等危化品生

产、存储行业的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控检测系统。该项目预计 2019

年底通过国家科技部的鉴定，届时将在该领域形成技术高点，具备较强的技术和

市场壁垒。 

2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2018年度报告出具无法实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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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的替代程序来判断公司期末余额是否真实存在的无法表示意见《审计报告》，

我公司董事会针对审计公司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沟通，提出了改善计划和方案，同

时核心技术人员并未完全流失。征询函回函率不高的原因，一是部分客户或者供

应商对往来询证函未给予足够重视，二是客户或者供应商联系人已经变更，无法

发函，我们的内控依然是有效和正常运转的。 

 

四、实施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联系人：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 伏浩 

（二）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九层903号 

（三）咨询电话：010-82617077 

（四）传真：010-82828300 

（五）电子信箱：richfu@vip.sina.com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7 月 1 日 


